附件

县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填报单位：华宁县乡村振兴局党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联系人及电话：李磊  5020366  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。
	根据地区发展水平、物价指数变化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，综合分析确定2023年全县收入监测线为8050元。强化线上、线下双向协同监测预警体系，落实县级每月调度、乡级每半月研判、村级动态排查机制，发挥村组干部、驻村队员重要作用，加强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用好“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”，及时核实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，做到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帮扶。
	群众

	2
	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。
	2023年组织实施宁州街道右所社区大箐、头发箐，上村社区青龙潭小组，青龙镇苏家寨小组，盘溪镇三江口小组，华溪镇上拖卓小组5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，概算投资671.7万元。
	基层

	3
	扎实抓好东西部协作。
	谋划好“沪滇合作”项目库，积极争取沪滇协作资金项目支持华宁基础设施建设。围绕消费协作强推广，加强消费帮扶工作平台及市场主体的深度对接，利用上海大市场、大平台、大流通优势，帮助华宁产品找到销路、企业打开市场、群众增加收益。
	企业

	4
	着力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。
	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、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着力培养一批理念新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农村致富带头人。以19个脱贫出列村和26个经济发展薄弱村(上年度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下)为重点，每个村每年培养3至5名理念新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农村致富带头人。

	企业、群众




